
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合肥市支持低空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合政办秘〔2024〕1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合肥市支持低空经济发展若干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6月20日

合肥市支持低空经济发展若干政策

为抢抓低空经济密集创新和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聚焦双重空间保障，打造低空经济总部集聚区、产业先导区，建成国际一

流的全空间无人体系；聚焦全域场景示范，实现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货运物流、公共治理等全覆盖；聚焦全链

产业集聚，初步形成涵盖整机、零部件、后市场、检验检测等完备的低空经济产业链；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有力支撑低空飞

行的起降、保障、航路航线、飞服和管控平台等设施，形成一批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复制推广“合肥经验”，基本

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低空之城”，制定本政策。

一、支持引进低空经济头部企业及机构。对新落户的企业，在用房、用地、用能、服务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对服务低空经

济企业发展的适航审定检测中心、无人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检验检测机构，按年投资额的20%，给予最高500万元的补助。

〔责任单位：市投资促进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二、支持做强低空经济企业及机构。对新增获得“灯塔工厂”、国家级单项冠军、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省级专精特新

冠军的企业，按其当年经济指标增幅超过全市平均增幅部分的50%，分别给予最高3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奖励。对新引进

的低空经济新型研发机构，给予每年最高2000万元、累计不超过1亿元的经费支持。对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型

号合格证（TC）、生产许可证（PC）以及运营合格证（OC）并在本市经营的低空经济企业给予资助，其中载人eVTOL1500万

元，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500万元，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300万元，每个企业不超过3000万元，同一型号仅补一次。运用信贷、债

券、融资担保、产业基金等多种工具，引导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低空经济，支持低空经济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制

造业单项冠军、隐形冠军等企业培育发展。对低空经济产业人才在申报国家、省、市人才政策、落实待遇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委金融办、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委组织部）

三、支持低空经济关键技术研发及转化。支持企业、高校院所加强对航空材料、电池、导航、飞控、动力、元器件等关键技

术研发及应用。对提供试飞、测试、验证等服务的验证试飞场地运营企业，按照100元/试飞场次给予补贴，每个企业每年度最高

100万元。支持低空经济场景应用创新，编制、发布《合肥市低空经济场景清单目录》。支持符合条件的低空经济新技术、新产

品、新模式，首台（套）重大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列入合肥市“三新”“三首”目录。（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

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四、支持开通商业化常态化飞行航线。支持企业开通载人eVTOL、无人机物流配送航线。

（一）对开设经民航部门审批的载人eVTOL航线的企业，分类别给予补贴，补贴金额不超过企业上年度实际运营费用的

50%。其中：观光旅游类航线每人100元/架次，市内交通类每人200元/架次。每个企业每年度补贴最高600万元。〔责任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交通运输局、合肥滨湖科学城管理委员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二）对开设经民航部门审批的无人机物流配送航线的企业，微轻小型无人机（起飞重量不超过25公斤）年飞行架次超过

500次，按30元/架次给予补贴；中型无人机（起飞重量不超过150公斤）年飞行次数超过300次的，按50元/架次给予补贴；大型

无人机（起飞重量超过150公斤）年飞行次数超过100次的，按100元/架次给予补贴。每个企业每年度补贴最高1000万元。〔责

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邮政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五、支持打造“无人机+”示范场景。支持企业打造无人机与无人车、无人船等其他交通方式协同融合的示范项目，推荐申报

市级、省级、国家级应用示范场景。支持企业探索低空经济相关新业态、新模式，在场景开放、宣传推广上给予支持，加快推进

商业化落地进程。对获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授牌的低空飞行营地，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市体育局、合肥滨湖科学城管理委员会）

六、支持扩大公共治理服务场景。支持扩大无人机在交通管理、应急救援、森林防火、救灾减灾、汛情巡查、城市防洪、城

市消防、城市治安、血液运输、国土测绘、电力巡线、水务监测、环境监测等社会公共治理服务场景中的应用，推动低空产品和

服务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运用。（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城市管理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园林局、市数据资源局、合肥供电公司）

七、支持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建设eVTOL、无人机起降点（地）、智能起降柜机、充换电站等地面基础设施，通

信、导航、监视、气象、电磁、反制等保障设施，以及验证试飞场地设施等，其中，对社会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建成并实际运营

的，按不高于实际建设投入的15%（根据基础设施类型不同给予不同补贴比例）给予补贴，每个企业每年度最高500万元。〔责任

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公安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八、支持低空经济系统平台建设。支持企业、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参与骆岗公园全空间无人体系管控与数据平台、合肥市低

空飞行统一调度管控服务平台建设。鼓励企业建设“一网统飞”系统平台。依法依规优先给予低空经济系统平台立项、融资等支

持。（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合肥滨湖科学城管理委员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数据资源局、市城乡建设局、市公安

局、市委金融办、市财政局）

九、支持编制低空经济标准规范。支持企事业单位、协会、科研机构牵头制（修）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并按相关政策规定给予奖补。（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

十、支持营造低空经济发展生态。支持低空经济领域企事业单位、协会、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在合肥举办国际性、全国性展

览和低空经济产业专业类展览、消费展等各类活动，对在全市专业场馆举办的展览按相关政策规定给予补贴。支持企业成立低空

经济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等，搭建沟通政府、企业、市场的桥梁纽带。加强低空经济知识的宣传普及，提升公众对低空经济的认

知度和接受度。（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

十一、有关规定

（一）本政策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并另行制定实施细则。引用现行政策的条款，按原政策及实施细则执

行。政策资金实行总量控制，同时与其他市级政策不重复享受。

（二）鼓励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出台低空经济协同配套政策。符合合肥市招商引资大项目认定导则有关界定标

准的，可申请享受招商引资大项目政策支持。

（三）本政策所称低空经济企业，是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营业务为通用航空、无人驾驶航空器研发制造、低空飞行、运

营及保障等低空经济相关企业；所称微型、轻型、小型、中型、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等概念与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的《无人驾

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保持一致。

（四）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1年，政策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省、市等出台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